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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

一、组织领导

为保证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、录取工作的顺利进

行，根据兰州大学相关文件的通知精神，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

组全面负责本院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。经我院研究生

招生领导小组研究成立6个复试小组，负责专业面试、外语口语及听

力测试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复试工作，并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

定本实施细则。

二、复试对象

2017年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一志愿报考我院,同时符合各专

业复试分数线的考生；通过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申请二志愿调剂且经学

校审核已经同意参加复试的考生。

三、调剂原则

优先考虑调剂毕业于“985工程”、“211工程”院校或本科所学

专业为全国重点学科且报考“985工程”、“211工程”院校或中央党

校等高水平科研院所调剂生源。

四、复试形式

复试分为笔试、面试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三部分。

具体笔试科目请参照《兰州大学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。

面试包括：专业综合面试、外语口语及听力测试。

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：要求复试考生认真如实填写《思想政

治素质和品德考核情况表》，严禁他人代填代签，“考生本人填写”栏

必须由考生本人填写并签名。

实行差额复试，差额复试比例不低于实际录取人数的120%，择优

选拔。

五、复试安排

（一）报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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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到时间：3月23日下午 14：30-17：30

地 点：兰州大学校本部齐云楼1426。

注：考生往返交通费、食宿自理。

（二）报到时须提交以下证件：

1.参加复试的所有考生，在复试报到时必须提供《准考证》、《居

民身份证》、《毕业证》（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《学生证》)等证件

原件（有学位证书的考生还需提供《学位证》），并向学院提交本人

《居民身份证》、《毕业证》（或《学生证》）、《学位证》等证件

复印件一份。

2.“大学生士兵计划”的考生，在复试报到时还须提供本人《入

伍批准书》、《退出现役证》原件，并留存复印件一份，以备查。

3.有正式工作单位的在职考生，在复试报到时还须提供其在职单

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，并注明是否在职培养。

4.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，在复试报到时还须递交户籍证

明、民族成份证明和定向地区或原单位同意定向培养的书面证明。

■定向培养书面证明：对少数民族应届本科毕业考生，由同意定

向培养考生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县级以上人事部门出具；对工作单位

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考生，由考生所在

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出具。

5.被列为“国防生”计划的考生，在复试报到时还须出具驻推荐

学校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。

6.对同等学力考生，在复试报到时还须提供其报考专业对同等学

力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书面证明原件和复印件。

7.参加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、“三支一扶计划”、“农

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、“赴外汉语教师志愿者”

等项目服务期满、考核合格的考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

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的考生，普通高校在校生（含高校新生）应征入

伍服义务兵役退役，在完成本科学业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

生考试的，参加“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”项目服务期满、考核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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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以上的考生，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，在复试报到

时还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原件。

8.已经在兰州新区、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白银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、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（简称兰州“四区”）工作的在职人

员，以及志愿去兰州“四区”工作的应届本科生，在复试时提供兰州

“四区”管委会和具体工作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工作身份证明。

（三）复试考试费

复试考试费：50元/生（笔试30元/生，外国语口语及听力测试20

元/生）。

（四）体检

时间：3月24日上午8:30

地点：兰州大学校医院（兰州大学校本部）

注意事项：空腹，带有效证件，一寸照片1张，体检费40元（由

兰州大学校医院收取）。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联印

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教学〔2003〕3号）

和《教育部办公厅、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

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0〕2号）

执行。不参加体检者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
（五）复试考试安排

1．笔 试 ：闭卷考试，满分100分，时间3小时。

时间：3月24日下午 14:30-17:30

地点：校本部齐云楼1423

2．面 试：

含专业面试、外国语口语及听力测试，满分为100分，专业面试

占面试成绩的80%，外国语口语及听力测试成绩占面试成绩的20%。

时间：3月25日上午 8:30开始

地点：校本部齐云楼14楼，具体考场安排报到时通知。

3．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

时间: 3月25日上午 8:30开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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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：校本部齐云楼14楼，具体考场安排报到时通知。

☆参加以上考试的考生须携准考证、身份证提前十分钟到达考场。

（六）复试成绩公布

时间：3月27日

方式：在学院公告栏和学院网页对复试成绩进行公布

（七）成绩计算

1.初试成绩

总分÷5×50%，占总成绩的50%。

2.复试成绩

（1）笔试成绩，占总成绩的20%；

（2）面试成绩（含专业面试、外国语口语及听力测试），占总

成绩的30%。

3.总成绩计算

总成绩=初试成绩总分÷5×50%+复试笔试成绩×20%+复试面试

成绩（专业面试×80%+外语口语听力×20%分）×30%

（八）拟录取名单确定

根据总成绩名次和分专业招生计划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
不参加复试者不予录取，复试成绩不及格（笔试成绩+面试成绩

<120）者不予录取，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，未

参加体检和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，同等学力加试不合格者不予录

取。

（九）导师及录取专业确定

在复试期间，学院将以适当方式，让考生了解每个导师的研究方

向等情况，并通过“双向选择”的方式最后确定指导教师。

（十）学业奖学金确定

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在入学报到后统一评定。

（十一）录取类别确定

学校公布拟录取名单后，录取类别为定向培养的考生，在录取前

均须与学校签订定向协议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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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信息公开及投诉渠道

在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过程中,学院将严格按照学校要求，

在学院网站公布复试录取实施细则、复试名单及复试成绩。在复试期

间如有疑问请拨打以下电话

咨询电话：0931-8912183 联系人：蒋慕群老师

办公地址：兰州大学齐云楼 1426

学院申诉电话：0931-8912459 联系人：赵泽斌书记

学院申诉邮箱：zhaozb@lzu.edu.cn

学校申诉电话：0931-8912440

学校申诉邮箱：yzb@lzu.edu.cn

六、未尽事宜依照兰州大学有关文件执行。

马克思主义学院

2017年3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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